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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某与银行曾签订《个人房产抵押贷

款合同》，借款80万元，借款期限是240个

月。后银行发现，李某不再还款，经多次催

缴仍未还贷。银行无奈向法院起诉，要求

李某归还剩余的本金及利息、罚息、复利等

共计70万余元。但庭审中，李某却说，案

件背后另有“隐情”。这是怎么回事？近

日，记者从嘉兴南湖法院了解到该案。

原来，当地有限购政策，李某的一位朋

友曾介绍谢某给他认识，说谢某想买一套

房，但没有购房资格，而李某名下正好没有

房产且征信良好。两人一拍即合，商定以

李某的名义买房，房子的实际首付款、手续

费以及后续房贷均由谢某提供，且谢某承

诺两年后再向李某“买回”这套房，并给李

某一笔“好处费”。于是李某向银行贷了

款，且对贷款数额等内容均未细看，稀里糊

涂签了字。

两年后，谢某因个人资金问题开始不

还贷款了，李某因此惹上了官司。

南湖法院审理认为，银行与李某签订

的借款合同真实有效，李某未能按期还款

已构成违约。银行有权向李某主张权利，

要求其归还尚欠的借款本息并承担逾期还

款违约责任。而对于谢某的违约，李某可

以另行主张。

最终，法院判决李某偿还银行的借款

本金及利息、罚息、复利等共计70万余

元。同时，银行对李某提供抵押的房产拍

卖、变卖所得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

法官说法：
“借名买房”是指因购房资格限制、逃

避债务、获取贷款等原因，实际购房人委托

名义购房人以其名义实施购房的行为。

现实生活中，不乏像谢某这样为了从买房

投资中赚一笔，专门寻找征信良好的人去

办理房贷并签订协议承诺好处的人。而

李某则因缺乏法律知识，以为自己只出个

名就可以赚到“好处费”，结果背上了债务。

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受托人因委托

人的原因对第三人不履行义务，第三人可

以选择向受托人主张权利。

本案中，李某虽然因谢某的原因未对

银行履行还款义务，但其向银行借款时，并

没有披露实际借款人是谢某。因此，银行

有权选择向李某主张权利。而李某不仅没

有获得好处，反而被银行起诉，甚至房屋拍

卖价格不足以归还房贷时，自己还需承担

剩余的还款责任，得不偿失。

《现代快报》孙苏皖

女儿多年在家，不出门工作，生活

完全依赖父母。父母不想再被“啃老”，

不仅要求女儿搬走，还将她告上法庭。

近日，记者从江苏南京中院了解到，法

院支持了这对父母的诉讼请求。

小高独自住在父母的一套房子

里，不工作，没有经济来源，完全依

靠父母每月支付的 1000 元生活。

小高自称有十多年抑郁症病史，平

时很少出门。女儿在家“啃老”多

年，父母表示难以接受，于是起诉

到法院，请求判令小高腾出高某、

方某共同所有的位于南京市浦口

区江浦街道的房屋。

二审中，高某、方某提交了2020

年 9月 27日调解协议一份，该调解

协议载明，经社区调解，双方商议，达

成以下协议：1.即日到自来水公司开

通水；2.带小高到三甲医院看病，主

要是妇科和心肾科；3.一个月内搬

离，搬家费由父母支付；4.父母帮小

高支付一年房租费用；5.每月支付小

高1000元生活费，支付一年期限；6.

案涉房屋卖出后，给小高20万元，小

高承诺以后有任何事情与父母无关

（有关户籍事宜要配合），父母有任何

事情也与小高无关。

法院认为，高某、方某是案涉房屋

的共同共有人，对案涉房屋依法享有

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小高

在未经所有权人同意的情况下，占有

使用案涉房屋，属于无权占有，高某、

方某要求小高迁出案涉房屋，有事实

和法律根据，应予支持。高某、方某出

于亲情考虑，愿意为小高提供替代的

安身之所，但小高对此不予配合，且在

双方曾对房屋迁让事宜达成书面调解

协议后，小高仍然违反调解协议约定

继续占有案涉房屋。

南京中院据此判决：小高于判决

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30日内，自高

某、方某所有的位于南京市浦口区江

浦街道的房屋迁出。

《人民法院报》达媛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因仅有一名股东，具有设

立条件低、股东自主决定

权大、管理成本低等优

点，吸引了众多中小企业

的目光。但当一人公司

出现债务时，若股东不能

“自证清白”，是否需对公

司债务担责？近日，北京

房山法院对一起执行异

议之诉案进行审理，判决

追加一人公司股东为被

执行人，并对公司的债务

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2021年5月6日，劳

动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

书，裁决某公司向赵某支

付一定的补助金及工

资。某公司未履行支付

义务，赵某向法院申请强

制执行。因某公司暂无

财产可供执行，法院裁定

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某

公司系一人有限责任公

司，李某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及唯一股东，赵某向

法院提出追加李某为被执行人的执行异议申请，

因法院无法与李某取得联系并送达相关材料，对

于公司财产是否独立于其财产，在异议审查阶段

无法查证，故法院裁定驳回赵某的追加请求。后

赵某向法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要求追加李某为

被执行人，在裁决书确定某公司应向赵某履行义

务的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法院审理后认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

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

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

定》第二十条规定，作为被执行人的一人有限责

任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

务，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自己的财产，

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该股东为被执行人，

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

持。本案中，某公司依法应向赵某履行一定债

务，因其名下暂无财产可供执行，致使法院作出

终结执行程序裁定。因作为公司股东兼法定代

表人的李某未提供证据证明其财产独立于公司

财产，故结合法律规定、当事人的举证情况及已

查明的事实，李某应对涉案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法官提醒
在商业活动中，一人公司经营决策虽不受其

他因素牵连，但该类型公司的财产并非股东个人

财产。经营一人公司，应当保持公司财产与股东

个人财产相互独立，建立规范的财务制度，在每

一个会计年度终了时编制年度财务会计报告，并

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留存好相关材料作为佐

证。只有切实树立法治营商意识，加强内部合法

合规治理，才能促进公司的健康稳步发展。

借名买房，靠谱吗？
法官：当心得不偿失

女儿“啃老”，父母起诉把她赶出家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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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市政府近日公布《三

亚市水上旅游管理办法》，自

2023年12月1日起施行。办

法旨在解决水上旅游新业态在

高质量发展中存在的堵点难

题，其中规定，经营者在三亚开

展水上旅游服务项目应当明码

标价。

新华社 王鹏 作

加强管理加强管理

《潇湘晨报》

近日，湖南东安法院审结了一起

在医疗机构坠楼死亡案件，医疗机构

因尽到安全责任保障义务，判决驳回

原告方的诉讼请求。该院微信公众号

公布了这起案件。

2021年10月13日上午9时许，

原告的家属唐某栋因肠胃不舒服到被

告医院门诊内科就诊，医院初步诊断

为十二指肠球印溃疡、慢性胃炎、冠心

病，并开具了住院许可证，唐某栋预交

了1000元住院费后直接坐电梯到了

13楼，但13楼并非其住院楼层，出了

电梯后径直走向13楼楼梯间，后消失

在医院监控里。直至当天16时许，医

院保安报警发现一具尸体，查明为唐

某栋。事发后，死者家属以侵权追索

医疗机构民事侵权责任，要求赔偿损

失。

法院经审理查明，死者唐某栋在

被告东安县某微创医院就诊期间意外

死亡，经东安县公安局鉴定检验初步

确定系高坠致极重度颅脑损伤死亡，

东安县公安局对被告东安县某微创医

院1楼至13楼楼梯窗户进行勘验检

查，确定东安县某某医院已尽到了安

全保障义务；本案经东安县公安局鉴

定检验初步确定唐某栋系高坠致极重

度颅脑损伤死亡，非医疗事故致人死

亡。因此，本案判决：驳回原告方的诉

讼请求。

一审宣判后，原告方不服判决，向

永州中院提上诉。二审法院经审查后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患者坠楼死亡，医疗机构是否担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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